
◎

崇
德
學
院

院
的
行
列
中
，
更
強
調
學
院
培

養
的
人
才
不
是
只
為
了
讓
口
才

變
得
很
會
講
道
，
而
是
要
更
深

入
聖
賢
的
道
理
、
更
感
恩
天
恩

師
德
的
浩
瀚
、
讓
自
己
真
正
步

上
修
行
之
路
，
如
此
才
是
日
後

未
來
眾
生
之
福
。
原
本
已
預
告

要
止
住
木
筆
，
卻
又
忍
不
住
再

多
慈
示
了
幾
句
，
此
舉
讓
全
體

小
後
學
們
深
深
感
受
到
白
水
聖

帝
心
中
的
歡
喜
，
大
家
都
雀
躍

不
已
，
雖
然
天
人
相
隔
，
心
卻

緊
緊
地
牽
繫
在
一
起
，
感
恩
白

水
聖
帝
慈
悲
溫
暖
的
法
語
，
讓

一
、
前
言
：

崇
德
學
院
，
蒙
受
浩
瀚
天
恩
師
德
與
老
前
人
（
白

水
聖
帝
）
、
不
休
息
菩
薩
及
各
位
成
道
前
人
大
德
護

佑
，
以
及
各
位
前
賢
們
之
護
持
與
關
照
，
天
人
共
辦
、

人
辦
天
助
。
自
從
去
（
二
Ｏ
一
六
）
年
九
月
三
日
師
尊

天
然
古
佛
敲
響
「
萬
世
金
鐘
」
，
隨
即
於
九
月
十
一
日

開
學
以
來
，
已
順
利
走
過
了
劃
世
紀
的
第
一
個
年
頭
。

崇
德
學
院
是
老
前
人
的
辦
學
遺
願
，
老
前
人
亦
是
永
遠

的
創
辦
人
，
如
今
第
二
屆
已
招
生
開
班
，
並
於
九
月
七

日
（
四
）
上
午
十
時
舉
辦
開
學
典
禮
暨
第
九
期
先
進
班

開
班
始
業
式
，
依
循
往
例
恭
請
仙
佛
臨
壇
慈
悲
指
示
教

學
與
辦
學
方
針
。
當
那
木
筆
緩
緩
旋
動
，
鏗
鏘
有
力
的

聲
音
，
第
一
語
就
道
出
「
崇
德
學
院
」
的
標
題
，
欣
喜

得
知
是
我
們
敬
愛
的
老
前
人
白
水
聖
帝
慈
悲
臨
壇
，
白

水
聖
帝
鼓
勵
各
單
位
優
秀
的
人
才
在
未
來
都
能
加
入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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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
德
學
院
更
有
朝
著
聖
業
努
力
的
動
力
與
方
向
，
亦
將

持
續
為
道
場
推
廣
教
育
研
習
盡
一
份
心
力
，
所
以
，
延

續
先
前
報
導
今
年
二
月
十
八
日
及
十
九
日
於
天
元
佛
院

辦
理
研
習
「
天
命
道
統
真
傳
」
之
盛
況
，
本
文
繼
續
報

導
「
天
命
道
統
真
傳
」
之
推
廣
重
點
與
場
次
，
以
及
各

位
前
賢
們
認
真
聆
聽
且
法
喜
充
滿
的
精
彩
實
況
。

二
、
「
天
命
道
統
真
傳
」
之
推
廣
重
點
：

一
貫
道
降
世
救
眾
之
殊
勝
在
於
天
命
明
師
之
一
點

超
生
，
而
天
命
明
師
的
道
統
傳
承
乃
一
貫
道
普
渡
收
圓

的
主
要
命
脈
，
故
而
本
次
主
題
訂
為
：
「
以
《
道
脈
傳

承
錄
》
、
仙
佛
聖
訓
與
祖
師
著
作
論
證
天
命
道
統
真

傳
」
。
有
鑑
於
長
久
以
來
，
學
術
界
與
其
他
宗
教
常
常

會
拿
傳
承
天
命
道
統
的
祖
師
做
研
究
，
在
資
訊
不
足
與

似
是
而
非
的
口
耳
訛
傳
的
情
況
下
，
導
致
道
外
人
士
不

經
意
的
給
予
批
評
與
指
教
。
自
屬
於
一
貫
道
的
學
術
單

位
（
崇
德
學
院
）
開
始
啟
航
之
後
，
學
院
就
有
義
務
與

責
任
來
釐
清
這
「
道
棒
相
承
」
之
真
相
，
於
是
，
學
校

校
長
帶
領
著
幾
位
教
授
以
及
研
究
生
們
認
真
的
蒐
集
資

料
並
加
以
彙
整
，
終
於
在
四
月
八
日
於
高
雄
崇
德
佛
院

推
廣
宣
導
的
那
個
場
次
前
，
完
成
了
首
份
「
講
義
」
初

稿
之
印
製
，
也
因
此
讓
參
加
研
習
的
前
賢
們
得
以
方

便
瞭
解
整
個
天
命
道
統
真
傳
的
脈
絡
。

首
先
，
第
一
個
釐
清
的
是
「
白
、
馬
二
位
七

祖
」
之
真
相
。
研
究
分
析
發
現
：
許
多
人
誤
以
為

《
道
統
寶
鑑
》
是
仙
佛
所
著
作
，
因
而
依
據
這
本
書

的
內
容
來
認
定
歷
代
祖
師
之
姓
名
與
年
代
。
但
因

《
道
統
寶
鑑
》
的
作
者
與
年
代
不
詳
，
無
法
證
實
其

為
一
貫
道
祖
師
所
著
，
也
非
仙
佛
臨
壇
之
作
；
書
中

所
記
述
之
祖
師
資
料
部
分
內
容
備
受
批
評
，
尤
其
是

書
中
寫
道
七
祖
為
白
玉
蟾
與
馬
端
陽
二
人
這
一
段
最

被
道
外
斥
為
無
稽
之
談
。
因
為
一
般
將
《
道
統
寶

鑑
》
中
的
白
玉
蟾
視
為
南
宋
道
教
南
七
真
之
一
的
白

玉
蟾
；
又
將
馬
端
陽
比
附
為
南
宋
道
教
北
七
真
之
一

的
馬
鈺
或
唐
朝
佛
教
的
馬
道
一
，
學
術
界
往
往
以
此

嘲
諷
一
貫
道
的
祖
師
錯
亂
無
憑
！

經
過
研
究
發
現
：
白
七
祖
、
馬
七
祖
（
唐
朝

人
，
兩
位
祖
師
名
字
未
詳
）
在
祖
師
著
作
與
聖
訓
中

都
只
有
姓
，
沒
有
名
。
依
據
《
道
脈
傳
承
錄
》
指

出
：
「
不
渡
僧
尼
渡
俗
夫
，
白
、
馬
雙
承
順
天

數
。
」
、
「
火
宅
二
白
、
馬
」
「
釋
家
宗
劫
終
，
如

雲
俗
夫
白
馬
承
繼
天
命
。
」
，
而
根
據
活
佛
師
尊
在

天
恩
群
英
的
訓
文
批
示
：
「
禪
宗
絕
隱
火
宅
間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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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
、
馬
二
人
七
祖
繼
。
」
；
十
五
代
祖
在
《
歷
年
易

理
》
則
是
記
載
：
「
白
、
馬
祖
開
廬
山
」
；
十
二
代
祖

在
《
金
不
換
》
記
載
：
「
馬
、
白
祖
火
宅
初
起
」
、

「
六
祖
歸
家
，
僧
遂
無
緣
。
流
傳
火
宅
，
在
俗
參

禪
。
」
綜
整
以
上
資
料
，
說
明
「
一
貫
道
七
祖
」
有
兩

位
，
一
位
是
白
祖
、
一
位
是
馬
祖
，
兩
位
祖
師
都
是
隱

在
火
宅
的
俗
夫
，
而
不
是
佛
、
道
教
的
宗
教
大
師
。
一

般
所
謂
一
貫
道
七
祖
是
白
玉
蟾
與
馬
端
陽
（
道
一
居

士
）
的
說
法
，
主
要
是
採
用
作
者
與
年
代
都
不
詳
的

《
道
統
寶
鑑
》
內
容
，
實
在
無
法
認
定
是
一
貫
道
道
統

之
依
據
。
依
中
國
宗
教
史
資
料
加
以
分
析
發
現
：

（
１
）
白
玉
蟾
：
中
國
宗
教
史
上
，
白
玉
蟾
是
道
教
南

七
真
之
一
，
在
中
國
海
南
出
版
社
所
發
行
的

《
白
玉
蟾
真
人
全
集
》
中
，
敘
述
白
玉
蟾
早
年

得
丹
道
大
師
陳
楠
（
陳
泥
丸
）
秘
傳
囟
門
，
其

用
功
運
後
天
口
鼻
之
氣
，
後
為
南
宋
著
名
的
道

士
，
既
是
南
宗
道
教
的
實
際
創
始
者
，
也
是
一

位
傑
出
的
詩
人
。
在
南
宋
時
期
名
氣
很
大
，
隨

其
修
學
者
眾
多
。

（
２
）
馬
端
陽
：
中
國
宗
教
史
上
，
沒
有
馬
端
陽
此
人

之
資
料
，
一
般
將
馬
端
陽
解
釋
為
唐
代
的
著
名

禪
師
，
師
從
懷
讓
，
開
創
南
嶽
懷
讓
洪
州
宗
的

馬
道
一
。
另
一
種
說
法
是
馬
端
陽
就
是
全
真
教

的
第
二
代
祖
師
，
也
是
北
七
真
之
一
的
馬
鈺

（
馬
丹
陽
）
。
在
天
恩
群
英
的
訓
文
中
活
佛
老

師
慈
示
：
「
白
馬
二
人
七
祖
繼
，
八
代
羅
祖
收

隱
先
，
南
北
七
真
應
運
降
，
等
待
天
時
世
局

安
。
」
明
確
敘
述
南
北
七
真
是
在
七
祖
、
八
祖

之
後
，
而
白
玉
蟾
是
南
七
真
之
一
，
馬
丹
陽
是

北
七
真
之
一
。
所
以
，
此
二
人
必
然
不
是
一
貫

道
的
七
祖
。
更
何
況
依
仙
佛
聖
訓
，
一
貫
道
羅

八
祖
的
朝
代
是
在
宋
朝
之
前
，
那
麼
七
祖
又
怎

麼
可
能
是
宋
朝
人
！

《
歷
年
易
理
》
說
六
祖
惠
能
之
後
的
道
統
是
：

「
隱
火
宅
，
青
衣
黃
衣
絕
真
詮
。
」
上
述
白
玉
蟾
、
馬

丹
陽
與
馬
道
一
三
人
都
是
所
屬
宗
教
中
的
大
師
，
有
其

明
確
的
師
承
及
眾
多
信
徒
，
不
符
合
一
貫
道
六
祖
之
後

「
儒
起
釋
終
、
道
隱
火
宅
」
的
道
統
發
展
之
說
。
且

佛
、
道
教
中
所
記
載
的
個
人
資
料
與
《
道
統
寶
鑑
》
內

容
也
幾
乎
無
一
相
符
。

所
以
，
可
以
斷
言
南
宋
道
教
的
白
玉
蟾
和
馬
丹
陽

不
是
一
貫
道
的
七
祖
。
白
祖
、
馬
祖
不
是
佛
、
道
教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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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，
且
明
確
載
明
八
祖
是
唐
朝
人
。
《
道
脈
傳
承

錄
》
：
「
著
經
天
機
羅
祖
觸
，
道
隱
絕
傳
千
年
枯
。
」

「
神
佛
道
收
歸
無
生
」
；
天
恩
群
英
訓
文
：
「
八
代
羅

祖
收
隱
先
，
南
北
七
真
應
運
降
，
等
待
天
時
世
局

安
。
」
；
《
歷
年
易
理
》
：
「
白
馬
祖
開
廬
山
，
以
後

羅
祖
接
心
傳
」
、
「
羅
祖
收
圓
，
至
遭
罪
戾
。
」
「
論

收
圓
羅
八
祖
就
要
成
道
」
；
《
金
不
換
》
：
「
羅
八
祖

還
鄉
拋
尸
」
羅
八
祖
因
天
時
未
至
，
卻
急
辦
收
圓
而
觸

犯
天
機
，
因
此
上
天
收
回
天
命
。
待
相
隔
近
千
年
之

後
，
黃
九
祖
才
於
清
朝
初
年
出
世
。
由
清
初
往
前
推
算

近
千
年
，
羅
八
祖
當
是
唐
朝
人
士
。
所
以
，
絕
對
不
是

外
界
所
指
的
：
「
明
朝
羅
教
的
教
主
羅
清
（
羅
夢

鴻
）
」
，
因
而
與
白
蓮
教
沒
有
任
何
關
係
。
以
下
資
料

尚
可
佐
證
：

（
１
）
羅
清
的
相
關
著
作
中
未
自
稱
「
八
祖
」
，
他
反

而
是
自
稱
禪
宗
「
六
祖
」
，
更
沒
有
任
何
承
繼

自
白
、
馬
七
祖
的
說
法
。
羅
清
死
後
的
羅
教
發

展
之
支
派
中
，
也
未
有
提
及
「
黃
九
祖
」
是
他

的
傳
承
者
。
依
羅
教
其
後
發
展
的
大
乘
教
的

《
大
乘
正
教
宗
譜
》
羅
祖
法
嗣
記
載
：
第
一
世

羅
夢
鴻
（
即
羅
清
）
，
第
二
世
李
心
安
。
如
果

宗
教
大
師
，
順
應
道
統
的
天
時
之
「
隱
」
，
兩
位
祖
師

隱
身
火
宅
，
可
謂
名
不
見
經
傳
。

第
二
個
釐
清
的
是
「
羅
八
祖
」
之
真
相
。
由
於
一

貫
道
的
八
祖
也
頗
受
道
外
爭
議
與
討
論
。
在
中
國
明
清

宗
教
的
研
究
報
告
中
，
許
多
學
者
指
出
白
蓮
教
提
倡
的

無
生
老

思
想
是
源
自
明
朝
的
羅
教
。
而
近
代
一
些

研
究
民
間
宗
教
的
學
者
，
依
所
謂
的
思
想
淵
源
，
有
推

論
羅
八
祖
是
明
代
羅
教
的
教
主
羅
清
，
也
有
主
張
是
清

初
大
乘
教
的
羅
維
行
。
依
此
類
推
，
倘
若
羅
清
是
羅
八

祖
，
那
麼
以
無
生
老

為
信
仰
中
心
的
一
貫
道
便
與

邪
教
白
蓮
脫
不
了
關
係
，
這
致
使
一
貫
道
難
以
擺
脫
邪

教
之
汙
名
！
幸
濟
公
活
佛
恩
師
奉　

老

之
命
於
民

國
九
十
一
年
至
九
十
三
年
期
間
，
藉
由
四
班
法
會
批

訓
，
將
《
道
脈
傳
承
錄
》
帶
到
人
間
，
並
囑
咐
此
是
道

統
的
憑
據
。
為
正
社
會
視
聽
，
且
讓
道
親
能
清
楚
瞭
解

天
命
道
統
之
傳
承
，
追
隨
正
宗
道
脈
，
認
理
歸
宗
，
特

以
《
道
脈
傳
承
錄
》
為
基
本
，
輔
以
第
十
二
代
與
第

十
五
代
祖
師
著
作
以
及
聖
訓
資
料
，
闡
述
天
命
道
統
真

傳
，
並
釐
清
一
貫
道
不
是
邪
教
白
蓮
。

根
據
研
究
結
果
顯
示
：
羅
八
祖
（
唐
朝
人
，
名
字

未
詳
）
在
祖
師
著
作
與
聖
訓
中
八
祖
只
有
姓
，
沒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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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
清
是
一
貫
道
八
祖
，
那
麼
一
貫
道
的
九
祖
依

羅
教
的
法
嗣
應
該
是
李
心
安
，
而
不
是
黃
九

祖
。
所
以
視
羅
清
為
一
貫
道
八
祖
是
無
稽
之

談
！

（
２
）
《
歷
年
易
理
》
中
王
覺
一
祖
師
在
清
光
緒
三
年

言
：
「
這
回
收
圓
事
大
，
令
傳
五
百
年
前
，
先

開
千
門
萬
戶
，
後
傳
九
轉
金
丹
。
」
所
指
的

五
百
年
前
就
是
明
朝
初
年
，
《
道
脈
傳
承
錄
》

又
有
「
正
宗
道
統
九
祖
出
」
。
所
以
，
唐
朝
羅

八
祖
歸
天
之
後
，
直
到
清
初
黃
九
祖
所
代
表
的

正
宗
道
統
現
世
之
前
，
期
間
的
明
代
羅
教
只
是

上
天
先
開
的
「
千
門
萬
戶
」
，
不
是
道
統
真

傳
。

（
３
）
《
歷
年
易
理
》
中
王
覺
一
祖
師
云
：
「
八
卦
之

教
其
傳
皆
出
清
初
，
其
真
言
有
八
，
號
曰
『
真

空
家
鄉
、
無
生
父
母
』
，
其
玄
關
指
在
囟
門
，

其
用
功
運
後
天
口
鼻
之
氣
，
使
之
上
衝
囟
門
而

出
。
其
真
修
實
行
者
，
可
以
修
來
世
之
福
果
；

而
妄
想
無
知
之
輩
多
，
至
於
廢
時
失
業
，
遺
害

流
毒
者
。
因
立
教
之
始
，
原
為
收
圓
大
事
捎
書

傳
信
而
設
，
並
非
適
當
其
時
也
。
」
王
祖
指
出

當
初
提
倡
「
真
空
家
鄉
、
無
生
父
母
」
是
屬
於

上
天
捎
書
傳
信
、
真
道
未
傳
之
時
，
所
傳
之
道

只
能
令
修
來
世
之
福
。
王
祖
如
此
批
判
羅
教
的

「
真
空
家
鄉
、
無
生
父
母
」
，
可
見
羅
清
不
在

道
統
真
傳
系
統
中
。

第
三
個
釐
清
的
是
「
黃
九
祖
」
之
真
相
。
根
據
研
究

發
現
：
黃
九
祖
（
清
代
人
，
名
字
未
詳
）
在
祖
師
著
作
與

聖
訓
中
九
祖
只
有
姓
，
沒
有
名
。
《
道
脈
傳
承
錄
》
：

「
神
佛
獨
授
口
訣
咐
，
正
宗
道
統
九
祖
出
。
」
「
正
咐
訣

口
授
上
乘
，
繼
續
一
脈
道
統
」
；
天
恩
群
英
訓
文
：
「
九

祖
黃
公
傳
禮
本
」
；
《
歷
年
易
理
》
：
「
黃
九
祖
傳
禮

本
，
普
行
中
外
」
；
《
金
不
換
》
虛
、
無
二
祖
合
冊
、
卷

六
、
告
知
音
修
持
篇
：
「
天
差
下
黃
九
祖
普
渡
眾
生
，
晝

夜
間
告
蒼
生
，
憂
心
耿
耿
，
西
方
上
才
出
現
三
冊
經
文
，

都
只
為
癡
眾
生
迷
昧
不
醒
。
設
文
字
、
消
罪
孽
，
栓
鎖
血

心
。
有
《
禮
本
》
和
《
愿
懺
》
天
機
洩
盡
。
」

自
羅
八
祖
在
唐
朝
被　

老

收
回
天
命
後
，
清
朝

初
年
出
世
的
黃
九
祖
是
由
天
授
真
傳
，
自
黃
九
祖
起
正
宗

道
統
復
降
世
間
，
重
啟
白
陽
普
渡
收
圓
之
進
路
。

其
餘
之
精
彩
內
容
，
尚
待
各
位
前
賢
們
撥
冗
報
名
參

加
崇
德
學
院
推
廣
教
育
「
天
命
道
統
真
傳
」
班
程
，
定
能

得
到
滿
滿
的
收
穫
與
對
道
之
信
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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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急
欲
辦
收
圓
，
惟
因
時
機
未
至
，
致
遭
皇
風
大
考
，
此

為
〈
逆
天
〉
。

反
觀
今
日
道
場
仙
佛
所
批
的
聖
訓
，
充
滿
著
「
白
陽

末
劫
、
大
開
普
渡
、
誓
渡
九
六
、
把
握
佳
期
、
快
馬
加

鞭
、
道
棒
傳
承
…
…
」
等
慈
語
。
道
場
辦
道
的
申
請
詞
中

也
言
「
末
後
一
著
昔
未
言
」
，
就
是
意
謂
今
逢
白
陽
期

至
，
末
後
收
圓
，
十
八
代
祖
掌
盤
，
已
是
上
天
辦
理
普
渡

大
收
圓
的
佳
期
。
《
皇

訓
子
十
誡
》
亦
云
：
「
論
天

大
論
地
大
惟

命
大
，
順
者
昌
逆
者
亡
天
淵
之
分
，
此
一

次
開
普
渡
亙
古
無
有
，
萬
古
的
真
奇
緣
巧
遇
此
春
，
上
渡

仙
下
渡
鬼
中
渡
善
信
，
收
千
門
並
萬
教
同
歸
正
根
，
傳
末

後
一
著
鮮
天
機
玄
妙
，
得
一
指
開
金
鎖
現
出
金
身
。
」
若

我
們
不
能
體
會
這
其
中
的
意
涵
，
仍
然
諸
事
苟
且
，
不
知

珍
惜
時
機
積
極
修
辦
道
，
就
是
〈
違
天
〉
了
！

今
日
能
夠
在
大
家
努
力
下
釐
清
歷
代
祖
師
傳
承
之
真

相
，
深
具
時
代
紀
念
之
意
義
。
而
且
，
從
天
命
道
統
的
傳

承
歷
程
，
我
們
可
以
深
深
感
受
到
得
逢
上
天
大
開
普
渡
收

圓
、
得
遇
一
代
明
師
，
能
夠
「
先
得
後
修
」
是
何
等
殊

勝
，
當
把
握
此
亙
古
未
有
的
機
緣
，
矢
志
追
隨
師
尊
、
師

母
，
追
隨
天
命
真
傳
，
渡
己
渡
人
，
道
化
眾
生
。

三
、
釐
清
「
天
命
道
統
真
傳
」
之
時
代
意
義
：

我
們
藉
由
仙
佛
聖
訓
及
歷
代
祖
師
所
闡
述
之
一
貫

道
天
命
道
統
祖
師
的
傳
承
，
澄
清
過
去
外
界
對
於
一
貫

道
道
統
的
誤
解
以
及
冠
以
邪
教
白
蓮
的
謬
誤
，
以
證
成

一
貫
道
天
命
道
統
之
真
傳
。
同
時
也
從
上
天
先
「
傳

信
」
、
再
「
開
荒
」
、
後
「
收
圓
」
的
安
排
，
更
深
刻

地
體
認
到
天
命
、
天
時
的
可
貴
。
過
去
在
王
十
五
祖
之

前
，
未
至
普
渡
收
圓
之
天
時
，
還
沒
有
到
「
明
師
點

玄
」
之
時
機
，
不
但
學
道
者
無
法
藉
由
得
明
師
一
指
而

超
生
了
死
，
祖
師
若
想
辦
收
圓
，
也
是
心
有
餘
而
時
未

至
。
袁
十
二
祖
的
《
金
不
換
》
就
曾
提
到
在
當
時
「
普

渡
收
圓
總
還
是
癡
聾
瘖
啞
，
清
風
明
月
；
有
一
日
大
道

彰
明
，
方
能
夠
泰
然
自
信
。
」
袁
祖
明
知
上
天
要
辦
普

渡
收
圓
的
天
時
未
至
，
所
以
只
能
裝
聾
作
啞
。
必
須

「
等
那
一
竅
玄
光
明
大
道
，
開
普
渡
，
收
千
門
，
萬
古

名
標
，
那
時
節
修
行
人
，
何
等
榮
耀
，
超
九
玄
、
拔
七

祖
，
才
算
志
高
。
」
十
三
祖
在
掌
道
當
時
也
「
囑
咐
男

女
老
幼
，
調
賢
引
眾
加
修
，
收
圓
普
渡
不
久
，
老

撥

轉
船
頭
。
」
要
弟
子
努
力
加
速
修
行
，
積
善
除
惡
，
將

來
才
能
有
機
會
趕
上
普
渡
收
圓
良
緣
。
但
是
，
從
八
祖

之
後
到
十
五
祖
之
前
的
祖
師
，
仍
有
多
位
因
悲
憫
眾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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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命道統真傳研習場次

四
、
已
推
廣
「
天
命
道
統
真
傳
」
之
場
次
：

自
民
國
一
Ｏ
六
年
農
曆
春
節
期
間
召
開
之
點
傳
師

班
開
始
，
開
荒
研
習
班
、
清
靜
班
（
以
上
三
班
大
約
總

計
一
八
Ｏ
Ｏ
人
）
，
二
月
十
八
至
十
九
日
天
元
佛
院

（
對
象
：
發
一
組
各
單
位
，
大
約
四
二
Ｏ
人
）
、
四
月

八
日
高
雄
崇
德
佛
院
（
大
約
六
Ｏ
Ｏ
人
）
、
四
月
九
日

臺
南
濟
德
佛
院
（
大
約
一
三
Ｏ
Ｏ
人
）
、
六
月
二
十
四

日
至
二
十
五
日
天
元
佛
院
（
對
象
：
發
一
組
各
單
位
，

大
約
一
五
Ｏ
人
）
、
七
月
八
日
臺
北
崇
德
大
樓
（
大
約

一
一
Ｏ
Ｏ
人
）
、
七
月
十
六
日
桃
園
泓
德
佛
堂
（
大
約

六
Ｏ
Ｏ
人
）
、
七
月
二
十
二
日
崇
德
大
樓
（
大
約
一
一

Ｏ
Ｏ
人
）
，
以
及
八
月
六
日
崇
德
大
樓
（
大
約
九
Ｏ
Ｏ

人
）
。
近
期
更
由
校
長
陸
點
傳
師
與
廖
玉
琬
教
授
特
地
風

塵
僕
僕
前
往
日
本
道
場
宣
講
了
三
場
，
分
別
是
九
月
十
九

日
天
禮
壇
日
語
班
（
大
約
六
Ｏ
人
）
、
九
月
二
十
日
上
午

涉
谷
區
天
肅
壇
日
語
班
（
大
約
五
Ｏ
人
）
以
及
晚
上
位
於

1. 埔里天元佛院

2. 臺北崇德大樓

3. 桃園泓德佛堂

4. 臺南濟德佛院

5. 高雄崇德佛院

6. 日本道場

3

4

5

6

1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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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京
赤
羽
的
行
德
壇
華
語
班
（
大
約
五
Ｏ
人
）
。
相
關

單
位
道
場
之
點
傳
師
、
講
師
、
壇
主
、
各
壇
道
親
，
共

計
已
近
八
千
人
陸
續
共
襄
盛
舉
，
大
家
都
秉
持
著
對
於

一
貫
道
道
統
真
相
之
關
心
與
想
極
力
釐
清
之
心
情
而
認

真
參
加
與
學
習
。
也
在
仔
細
聆
聽
過
「
以
《
道
脈
傳
承

錄
》
、
仙
佛
聖
訓
與
祖
師
著
作
論
證
天
命
道
統
真
傳
」

之
傳
述
後
，
充
滿
了
無
限
的
法
喜
。

此
番
前
往
日
本
道
場
宣
講
，
具
有
特
別
之
意
義
，

發
一
崇
德
日
本
道
場
成
立
於
一
九
七
六
年
，
去
（
二
Ｏ

一
六
）
年
盛
大
辦
理
日
本
道
場
成
立
四
十
週
年
紀
念
活

動
，
座
落
於
日
本
信
州
山
梨
縣
的
天
禮
壇
新
建
物
適
巧

於
當
時
舉
辦
落
成
暨
重
新
安
座
典
禮
。
天
禮
壇
的
佈
置

十
分
莊
嚴
且
典
雅
，
空
間
寬
敞
、
設
備
新
穎
，
非
常
的

具
有
現
代
美
感
。
安
座
當
天
，
發
一
崇
德
負
責
群
點
傳

師
們
帶
領
崇
德
各
道
場
前
賢
前
往
祝
賀
，
並
建
議
佛
殿

中
恭
奉
的
三
尊
聖
像
（
彌
勒
祖
師
、
濟
公
活
佛
、
月
慧

菩
薩
）
可
加
以
點
睛
，
然
因
活
動
行
程
緊
湊
，
未
及
作

業
，
故
而
日
本
道
場
點
傳
師
們
深
深
期
盼
具
有
美
術
專

業
素
養
的
校
長
陸
點
傳
師
能
夠
撥
冗
為
聖
像
點
睛
。
終

於
，
在
負
責
群
葛
老
點
傳
師
慈
悲
聯
繫
下
，
安
排
了
九

月
十
九
、
二
十
日
兩
天
行
程
，
順
利
完
成
天
禮
壇
聖
像

點
睛
儀
式
，
並
馬
不
停
蹄
地
進
行
了
三
場
「
天
命
道
統
真

傳
」
研
習
的
課
程
。

感
謝
天
恩
師
德
，
感
謝
崇
德
負
責
群
和
日
本
道
場
的

安
排
，
以
及
日
本
黃
碧
村
講
師
、
李
輝
珍
講
師
的
全
程
陪

同
翻
譯
，
此
趟
兩
天
、
三
班
課
程
的
日
本
行
，
雖
然
時
間

非
常
有
限
，
總
算
也
能
簡
要
的
闡
述
天
命
道
統
真
傳
之
真

義
與
精
髓
，
讓
日
本
道
親
們
能
深
刻
感
受
到
天
命
明
師
白

陽
普
渡
收
圓
之
殊
勝
，
也
提
昇
日
本
道
場
對
於
固
本
圖
強

更
強
大
的
信
心
。
這
趟
日
本
行
，
是
崇
德
學
院
在
海
外
道

場
推
廣
天
命
道
統
真
傳
課
程
的
第
一
站
，
經
由
此
次
海
外

課
程
初
體
驗
，
雖
然
主
講
者
肉
體
疲
累
，
但
在
精
神
上
卻

是
讓
我
們
更
加
肯
定
推
廣
教
育
的
重
要
，
也
感
受
到
海
外

道
親
們
認
真
學
道
的
熱
誠
，
以
及
相
較
於
台
灣
道
場
師
資

較
為
不
足
的
海
外
道
場
而
言
，
彰
顯
道
場
殊
勝
之
推
廣
教

育
研
習
課
程
更
具
有
其
必
要
性
。

五
、
預
約
與
歷
代
祖
師
的
下
一
場
次
約
會
：

近
期
裡
，
已
預
訂
將
陸
續
前
往
美
國
、
泰
國
、
苗

栗
，
以
及
發
一
慈
法
單
位
等
，
進
行
推
廣
教
育
「
天
命
道

統
真
傳
」
宣
講
，
亦
歡
迎
各
單
位
向
崇
德
學
院
預
約
與
歷

代
祖
師
之
心
靈
約
會
！



第廿五卷第二期 96

一
貫
道
崇
德
學
院
網
址
：http://w

w
w

.iktcds.edu.tw

地
址
：5

4
5
5
2

南
投
縣
埔
里
鎮
鯉
魚
路2

5
-8

號

電
話
：(0

4
9
)2

9
8
8
6
7
5

傳
真
：(0

4
9
)2

9
8
9
3
1
4

（
資
料
來
源
：
摘
錄
自
崇
德
學
院
廖
玉
琬
教
授
講
義
，
撰

稿
：
施
春
兆
，
攝
影
：
高
雄
道
場
大
事
紀
組
、
臺
南
道
場
大

事
紀
組
、
崇
德
學
院
廖
玉
琬
教
授
、
崇
德
學
院
蔡
孟
佐
、
日

本
黃
碧
村
講
師
、
日
本
李
輝
珍
講
師
）

1. 陸隆吉點傳師

2. 謝居憲教授

3. 廖玉琬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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